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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若干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定义界定】本规定所称的革命文物主要是指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和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革命精神、光荣历史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伟大成就的实物遗存。主要包括：
（1） 与向警予、滕代远、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关的，或者与袁隆平、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相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重要遗址遗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2） 与红军长征、通道转兵、湘西会战、抗日战争胜利洽降、湘西剿匪等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有关的，或者反映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标语、文献资料、手稿、图书资料、视听资料、遗址遗迹；
（3） 其他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和伟大建党精神等有关的文物。
第二条【非国有革命文物保护】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国有革命文物的保护。非国有革命文物有损毁危险，保护管理责任人不具备保护修缮、修复能力的，所在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或者通过购买、置换、租赁、代管等方式予以保护。
第三条【红色教育】中小学、高等院校应当运用革命文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等教育活动。推动革命文化进校园，将革命文化融入思想道德、历史文化、社会实践等教学内容。
鼓励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单位之间建立共建共享机制，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共建协同研究平台。在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宣传教育、人员培训、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共享场馆资源，推动革命文物宣传展示，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四条【文旅融合】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土革命文物资源，突出怀化作为中国革命福地、中华民族福地、世界人民福地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培育和打造“三福怀化”“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红色旅游品牌，鼓励运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方式进行红色文化旅游形象推广。
第五条【乡村振兴】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门应当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选取革命文物资源相对集中、红色文化鲜明的村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特色乡镇建设、传统村落保护相结合，打造红色文化旅游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第六条【市场机制】鼓励利用市场机制，探索多样化革命文物合理利用模式，引导各类市场主体通过社会公益基金、全额出资、与政府合作等方式，依托革命文物进行文化创意、休闲游览、科研展陈、社区服务、经营服务等活动。
第七条【人才培养】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选用、激励、评价等机制，培养挖掘阐释、修缮修复、宣传讲解等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
文化和博物馆事业单位可设立流动岗位，吸引具有文物保护相关科技研发能力、文博创意产品开发和营销能力的企业人才以及具有传统技艺的民间匠人等进行兼职，从事文物活化利用、文物价值发掘等工作。
第八条【革命文物宣传日】每年12月12日为怀化市革命文物宣传日。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动员社会各界开展革命文物宣传活动，弘扬革命精神，传颂革命故事。
第九条【举报奖励机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损害革命文物行为进行举报，举报人应当提供涉嫌损害革命文物行为的线索，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举报人的姓名、电话号码、通讯地址；
（二）被举报人的名称（姓名）、地址；
（三）损害革命文物行为的线索。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举报处理工作，对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举报，应当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举报后15个工作日内对举报的内容依法核查，并将核查情况告知举报人。举报信息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1000-2000元的奖励。
第十条【实施时间】本规定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






